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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開會時間：106年2月17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4時0分 

二、 開會地點：本府7樓701會議室 

三、 主 持 人：劉副局長振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陳翠慧 

四、 出席名單：詳簽到簿 

 

五、 討論事項： 

議題一.都審報告書核備前切結保證並加註建造執照、使用執照有關立體連

通空橋系統興建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 

說  明:本案係依「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(配合辦理「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

案-機場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-A7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」

規定須設置立體連通空橋系統等設施；並依「桃園機場捷運 A7 站

都市設計準則」規定辦理，本基地須於使照前完成下列規定事項，

始得領取使用執照。 

(一)天橋銜接之兩個街廓或建築基地若同時開發，由兩街廓或建築基

地共同負擔興建費用；若是先後開發，先開發基地領取使用執照

前，須與天橋銜接之跨越計畫道路街廓地主(或建設公司) 自行協

商共同完成興建。 

(二)倘若因故於使照前無法完成跨計畫道路之天橋系統興建，至少應

興建完成本基地範圍內之空橋系統，並逕向本府工務局繳納應負

擔之空橋預留銜接點至計畫道路中心線之工程興辦費至本府市庫

(考量每座空橋型式材質不同，請提供預算書送府審核核備)，始

得領取使用執照。 

(三)先開發基地已完成該座空橋系統設計，依本準則第三條第11項規

定，後開發之街廓或建築基地，應興建空橋系統連接兩個街廓；

至於計畫道路中心至銜接街廓空橋預留銜接點之工程興辦費，由

原開發單位所繳納至本府市庫無息提撥。 

 
 

議題二. 如何確保建案落成移交管委會後，立體連通空橋系統能由對街起造

人順利銜接等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:為確保立體連通空橋系統能由對街起造人順利銜接一節， 

(一)加註公寓大廈條例草約新增規約，以利後開發單位執行空橋

興建。加註範例: 

     本基地之立體連通空橋系統係因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

(配合辦理「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-機場捷運沿線站區周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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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開發-A7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」規定所需留設之公益

性及開放性空間，本基地內所有權人均同意(管委會為代表)

無償且無條件依本都市計畫暨「桃園機場捷運 A7站都市設計

準則」第三條第 11項規定，同意提供後開發單位興建跨越都

市計畫道路空橋系統銜接至本基地之必需空間，並配合其所

施作之銜接工程。 

(二)以設定區分地上權(地表上部分空間)方式執行之可行性、 必

要性，提請討論。 

 

 

議題三. 立體連通空橋系統之工程興辦費繳納方式、繳納對象及執行單位等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:先開發單位所繳納之立體連通空橋工程興辦費至本府市庫時，繳入

都發局都更基金或工務局基金?若後開發基地長時間閒置數十年或因

故無法完成該立體連通空橋系統興建時，為利公益通行權及避免市民

對於斷橋之不良觀感，建議由本府道路主管機關工務局統籌辦理興建

並後續為後續維管。 

 

 

六、 綜合結論: 

一、 都審報告書核備公文載明下列事項，並加註建造執照、使用執

照: 

本案係依「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(配合辦理「改善庶民生

活行動方案-機場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-A7 站區開發案

興辦事業計畫」及「桃園機場捷運 A7 站都市設計準則」規定

須設置立體連通系統，本基地須於使照前完成下列事項，始得

領取使用執照。 

1. 天橋銜接之兩個街廓或建築基地，由兩造共同負擔興

建費用；若屬先後開發，先開發基地領取使用執照前，

須自行與對向街廓地主(或建設公司)協商，共同負擔

完成該立體連通系統興建。 

2. 倘若因故於使照前無法完成該立體連通系統興建，先

開發基地須興建完成該基地範圍內之立體連通系統，

預留未來銜接構造，並向本府工務局繳納應負擔之工

程興辦費 (考量每座立體連通系統型式材質不同，請

提供預算書圖送本府工務局審核)，完成後始得領取使

用執照。(加註建築執照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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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前開工程興辦費用，由本府工務局無息提撥予後開發

起造人以完成興建該立體連通系統，並應將跨計畫道

路上之天橋無償捐贈予本府工務局，完成後始得領取

使用執照。(加註建築執照) 

 

二、 依「桃園機場捷運A7站都市設計準則」相關規範，立體連通系

統須24小時供公眾通行，請建管處協助將上開事項加註建築執

照及圖說。 

 

三、 本府新工處表示，因工務局未出席，開發基地之工程興辦費繳

納方式及對象，建議由都發局與工務局再協商討論；因天橋係

屬道路附屬設施，仍請工務局協助辦理。 

 

 

 

七、 散  會: PM 17:20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